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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
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为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高新区教育局、经开区教育局、食品区教育局，市属民办学校：

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教育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林省促进民办教育发展若干规定》和《吉林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为切实维护广大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有效规避民办学校办学风险，促进我市民办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现将进一步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为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
 1.完善学校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依法完善学校办学章程，充分发挥民办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灵活多样的优势，实行理事会（董事会或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依法规范理事会（董事会或校务委员会）成员构成、议事规则和运行程序，促进理事会（董事会或校务委员会）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建立和完善民办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等制度，保障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
    二、加强队伍建设与管理
2.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与管理。民办学校应依法按照相应任职条件聘任校长和班子成员。主管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年度检查、督导评估对学校聘用班子成员情况加强监管。如个别班子成员在学校管理中不能尽职履责，管理不力，并因此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为学校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教育行政部门将建议民办学校依法予以解聘。

3.依法聘用教职工，落实相应待遇。民办学校所聘教师必须符合相应任职资格条件，签订聘用合同，按《合同法》、《教师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保障教职工工资、福利待遇，及时为教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并缴纳保险金。

4.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民办学校要注重教师师德建设，督促引领教师严格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对出现违反师德或违规违纪行为并造成恶劣影响的教师，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将依据《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给予相应处理，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原则上不得再聘用其到教学一线任教。

三、加强财务管理，建立风险防控机制 

5.落实民办学校法人财产权。民办学校举办者应当依法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严禁民办学校举办者向学生、学生家长筹集办学资金、公开向社会募集办学资金。民办学校的资产，包括举办者投入的资产必须依法过户到学校名下，并严格与举办者其他资产相分离。依法管理和使用学校资产，不得转让或者用于担保。举办者不得抽逃资金，不得挪用办学经费。经举办者提出，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同意，审批机关核准，在进行财务清算后，可以变更举办者。
6.严格会计制度。民办学校要对出资者投入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资产以及办学积累形成的资产，分类记入相关资产账户，定期进行清产核资，实行分类会计核算。捐资举办的学校和出资举办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学校，适用公办学校会计制度；出资举办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学校，在有关部门制定专门会计制度前，参照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建立学校资金年度预算和年度会计决算报告制度。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要将学校资金收支情况报告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校务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并报送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接受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办学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
 7.实行审计监督制度。民办学校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委托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依法进行财务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作为年度检查结论的重要依据。教育行政部门将联合财政、金融监管等部门，督促民办学校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公开透明、运营规范的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防止抽逃、挪用和转移学校资产。
8.建立办学经费专户管理制度。建立学校办学风险预警及处置机制，制定风险防范措施，办学经费实行专户管理。

民办学校于每年收取学费后，将其存入在开户银行开设的办学经费专用存款账户，账户内资金主要用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
办学经费专用存款账户最低余额原则上按照一个收费周期核定的最低办学成本确定（具体实施办法按照市政府相关文件规定执行），留存的最低金额作为风险保证金。风险保证金归学校所有，主要用于学校出现办学风险时，退还向学生收取的学费、住宿费及支付其他应急费用。

教育行政部门将随机抽查其大额资金流向，防止民办学校破产倒闭或举办者恶意抽逃办学资金等引发的教师工资、学生学费及资产纠纷等办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四、规范招生宣传工作
9.依法实行招生广告（简章）备案制度。民办学校要及时主动向社会发布招生简章、收费项目标准等相关信息，接受社会和家长监督。民办学校招生广告（简章）向社会公布前，须经审批机关审核备案，未经审核备案的一律不得对外发布宣传。民办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应与招生广告（简章）等宣传的内容相一致，不得以任何形式作虚假承诺和不实宣传。
10.依法规范招生管理。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纳入全市统一招生计划内招生。民办学校必须按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招生政策和核定的招生计划规范招生，不得随意扩大招生范围和规模，不得委托中介机构和个人进行有偿招生。对存在擅自突破招生计划或其他违规招生行为，并扰乱全市正常招生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将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相应处罚。

五、加强质量监控
  11.健全政府对民办学校的督导检查制度。强化年度检查制度，检查结果作为政策扶持和规范管理的重要依据。建立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学校师生、学生家长和社会中介组织等多方参与的民办学校教育质量分类评价机制，充分发挥评估机构的作用，定期对民办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内部管理水平等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六、完善退出机制
12.完善退出机制。民办学校终止办学，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提出清算和安置方案，保证有序退出。民办学校举办者退出举办、转让举办者权益或者内部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更的，应事先公告，按规定程序变更后报审批机关依法核准或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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